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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9條作出之公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由長興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

13.1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

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

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配售一年期、兩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及八年期本金總

額分別最高達 200,000,000港元及 10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債券（分別稱為「二零一

六年配售」及「二零一七年配售」）。

於本公告日期，二零一六年配售及二零一七年配售項下債券（「債券」）的未償還本

金總額達 162,400,000港元。債券的大部分持有人為根據香港政府的資本投資者入

境計劃申請香港居民身份的申請人。

違約事件

根據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倘拖欠支付到期應付之任何債券利息，則屬違約事件

（「違約事件」），而有關違約情況持續期間達3個連續營業日。

由於本公司尚未支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應付的最近半年利息共計

約4,900,000港元，因此本公司認為已發生違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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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債券的條款及條件，倘發生違約事件，債券的任何持有人可通知本公司債券

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還款通知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接獲二零一六年配售項下債券持有人律師發

出的催繳函，要求即時償還約 6,200,000港元，即本公司向有關持有人發行債券的

本金及應計利息總額。本公司認為其有充足資金償還上述款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述的催繳函外，本公司並未接獲任何其他通知要求償

還債券。於所有債券持有人要求還款的最壞情況下，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估計

應付本金及利息總額將約為170,000,000港元。

本公司確認本集團的資產價值超逾上文 170,000,000港元的估計金額。根據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於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總資產及淨資產分別約人民幣 1,176,000,000元及

人民幣684,000,000元。

股份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六分起於聯交

所暫停買賣，以待本公告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

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長興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育明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陳育明先生、陳育南先生及陳敏文先生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方和先生、鄭敬凱先生及吳榮輝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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